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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表決結果

會議召集、召開和出席情況

新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2017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（「本次會議」）於2017
年12月19日在中國北京市朝陽區建國門外大街甲12號新華保險大廈21層以現場會議形式
召開。

本次會議由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召集，由董事長萬峰先生主持。本次會議以現場投
票和網絡投票（僅適用於A股股東）相結合的方式進行表決。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
（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）被本公司委任為本次會議的監票人。

本次會議的召集、召開符合相關中國法律、法規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
則以及《新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「《公司章程》」）的規定。本公司在任董事13
人，出席12人；本公司在任監事4人，出席4人；本公司董事會秘書出席本次會議。本公
司部分高級管理人員列席了本次會議。

本公司於本次會議召開當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為3,119,546,600股，其中A股及H股分別為
2,085,439,340股及1,034,107,260股，此為本公司股東（「股東」）有權出席並可於本次會議上
投票表示贊成、反對或棄權的股份總數。

就本公司董事所知、所得資料及所信，所有股東於本次會議上就提呈決議案進行投票
時，未受任何限制，且概無股東於本次會議考慮的事宜上擁有重大利益，並須於本次會
議上放棄投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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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席本次會議的股東及股東授權代表情況如下：

出席本次會議的股東及股東授權代表人數 26

其中：Ａ股股東人數 25

H股股東人數 1

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 1,711,584,319

其中：Ａ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1,397,749,320

Ｈ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313,834,999

佔本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比例 54.866445%

其中：Ａ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44.806169%

Ｈ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10.060276%

議案審議情況

已於本次會議上所提呈之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：

普通決議案
票數及佔到會有表決權

股份總數比例

贊成 反對 棄權

1 審議及批准《關於選舉第六届監事會股東代表監
事的議案》

1,688,833,612
98.675456%

22,395,607
1.308535%

274,000
0.016009%

2 審議及批准《關於確定執行董事及監事長薪酬標
準的議案》

1,711,262,119
99.981175%

48,200
0.002816%

274,000
0.016009%

由於贊成票數均超過二分之一，前述兩項議案中的每項均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。

特別決議案
票數及佔到會有表決權

股份總數比例

贊成 反對 棄權

3 審議及批准《關於修訂〈公司章程〉的議案》 1,563,895,655
91.812930%

133,766,464
7.853140%

5,688,000
0.333930%

4 審議及批准《關於修訂〈股東大會議事規則〉的議
案》

1,711,310,119
99.983980%

200
0.000011%

274,000
0.016009%

- 2 -



特別決議案
票數及佔到會有表決權

股份總數比例

贊成 反對 棄權

5 審議及批准《關於修訂〈董事會議事規則〉的議案》 1,711,310,119
99.983980%

200
0.000011%

274,000
0.016009%

6 審議及批准《關於修訂〈監事會議事規則〉的議案》 1,711,310,119
99.983980%

200
0.000011%

274,000
0.016009%

由於贊成票數均超過三分之二，前述四項議案中的每項均作為特別決議案獲正式通過。

有關議案的全文，請參閱本公司於2017年11月3日發佈的本次會議通函。

委任監事

於本次會議，《關於選舉第六屆監事會股東代表監事的議案》已獲股東正式批准。根據中
國相關法律法規的要求，余建南先生的任職資格尚須取得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核
准，本公司對余建南先生的委任將於獲得該等核准時生效。余建南先生的履歷及其他相
關資料已載列於本公司2017年11月3日發佈的本次會議通函，截至本公告日期，該等資料
並未發生任何變化。

修訂公司章程、修訂股東大會議事規則、修訂董事會議事規則及修訂監事會議事規
則

於本次會議，《關於修訂〈公司章程〉的議案》、《關於修訂〈股東大會議事規則〉的議
案》、《關於修訂〈董事會議事規則〉的議案》及《關於修訂〈監事會議事規則〉的議案》已獲股
東正式批准。根據中國相關法律法規的要求，前述修訂尚待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核
准。修訂的具體內容請參閱本公司於2017年11月3日發佈的本次會議通函。

- 3 -



律師見證情況

本公司委託北京市通商律師事務所見證本次會議。北京市通商律師事務所委派吳剛律
師、楊敏律師出席本次會議，並出具了法律意見書，認為本次會議的召集和召開程序、
出席本次會議的股東及股東授權代表的資格、召集人的資格、議案的表決程序及表決結
果等相關事宜均符合相關中國法律、法規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規定，本次會議通過的決議
合法有效。

承董事會命
新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萬峰
董事長

中國北京，2017年12月19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萬峰和黎宗劍；非執行董事為劉向東、熊蓮花、吳琨
宗、胡愛民，DACEY John Robert和彭玉龍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湘魯、鄭偉、程列，梁
定邦和耿建新。

- 4 -


